
學程選擇組合

學程的選修方式 

本校每位學生應完成校通識教育學程、所屬學院跨領域學程及各該學系「主修領域(核心學
程、專業選修學程)」，總學分數達 128學分方可畢業。若完成前述 4學程後仍不足 128學
分，可以自由選修任意課程或學程補足。 
選修的方式有下列三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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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業證書加註 
跨領域學程、專業選修、第二主修、輔系、輔修之加註，以證實學生修業之成就，促使學生
未來進入職場或準備生涯規劃時更具競爭力，與多元的選擇機會！ 

只修本院系學程： 
學位證書將加註跨領域學程、領域專業學程 

修習他系核心學程、專業選修學程： 
學位證書將加註輔系

第二主修： 
學位證書將加註第二主修學系及學程 

修習他院跨領域學程： 
學位證書將加註輔修學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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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學年度（含）以後入學者：





109 學年度（含）以前入學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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